
行政摘要  

第二类互连规管政策检讨的第二份谘询文件  

 

导言  

 自一九九五年起，政府逐步开放固定电讯设施市场及

实行窄频第二类互连安排。鉴于市场形势转变迅速、新技术

不断涌现、以及本地固定电讯市场的开放及窄频互连的实施

已有八年，政府认为现时是检讨第二类互连安排的适当时机。 

2. 在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政府发出检讨第二类互

连规管政策的首份谘询文件。首次谘询在二零零三年八月二

十二日结束。回应人士对首份谘询文件的主要关注事项是应

否继续强制固网营办商在电话机楼  [A 点 ] 就铜线客户接达

网 1提供互连。  

3. 政府在第二类互连安排的政策目标很清晰，我们旨在

鼓励电讯网络有效率的投资、促进电讯市场的有效竞争和让

消费者有更多选择，以及推动本港电讯业的发展，尤以建立

具竞争力、先进及高频宽电讯基础设施为然，从而支援高质

素、崭新及具创意的服务，配合未来需要及挑战，以贯彻将

本港发展成领先数码城市的目标。  

4. 政府已研究有关意见书及资料，并得出初步意见。在

第二份谘询文件中，政府提出初步意见及分析，希望进一步

征询各界的意见。  

在电话机楼的互连  (A 点 ) 
 
5. 现时，固网竞争者 2在进入市场及铺设网络方面均取得

显著进展。这些营办商的网络已覆盖或将覆盖达 45%的本港

住户。此外，在二零零三年八月底，他们在话音市场的合计

市场占有率是 24.8% ，其中 10.7% 透过 A 点第二类互连，

                                                 
1  至於光纖客戶接達網絡，在第一次諮詢所呈交的意見書一般並不支持將第二類互連擴展至光纖

客戶接達網絡。此外，我們的目標是鼓勵鋪設能提供嶄新及高容量電訊服務的光纖電訊基礎設

施。因此，第二份諮詢文件認為第二類互連不應擴展至光纖客戶接達網絡。 
2  指和記環球電訊，新世界電訊，九倉電訊及香港寬頻的網絡，但不包括香港有線電視網絡。 



而其他 14.1%透过自建网络直接接达至楼宇 3。在宽频市场方

面，新营办商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45%。与全球其他已开放

的固网市场相比，我们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6. 鉴于第 5 段所述现时的电讯市场情况，我们在第二份

谘询文件建议改变在电话机楼连接的第二类互连安排 4，以切

合市场最新及未来的需要，从而推动上文第三段所述的政府

政策目标。在电话机楼连接的第二类互连安排有三个选择可

供参考：－  
 

 选择 1 – 维持现状  
 
 选择 2 – 全面撤销第二类互连责任  

 
 选择 3 – 局部撤销第二类互连责任  

 
选择 1 – 维持现状  
 
7. 选择 1 是维持现时的互连安排，不作任何改动。如采

纳这项选择，对于现时没有接驳其他固网竞争者的光纤客户

接达网络，而短期内也不大可能获接达的楼宇而言，市场竞

争及客户的选择会有所增加。此外，若消费者现时透过第二

类互连而非自建的接达网络而享有服务选择，他们可继续选

择固网商提供服务。  
 
8. 另一方面，选择 1 或会打击固网商铺设高容量的新客

户接达网络的投资意欲，并向积极铺设客户接达网络的营办

商发出负面的讯息。  
 
选择 2 – 全面撤销第二类互连责任  
 
9. 选择 2 是全面撤销在电话机楼连接的第二类互连责任。

从正面角度看，这有助促进崭新及高容量客户接达网络的投

资及铺设。不过，这只会鼓励营办商在一些有商机及技术上

                                                 
3  營辦商可能須在樓宇層面(C 點)使用第二類互連以接達客戶。 
4  我們不區分所提供的服務是寬頻或窄頻服務。這是因為考慮到大部分對第一份諮詢文件的意見

書均不支持有關的區分，而且窄頻及寬頻服務均由同一銅線所提供。事實上，隨着科技的發展，

寬頻及窄頻服務將逐漸滙合（例如以 IP 形式提供的話音服務）。此外，其他國家一般亦不會就

類似的互連區分窄頻及寬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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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楼宇投资铺设另一客户接达网络。  
 
10. 这个选择的缺点是由于营办商无法继续接达部份客

户，导致他们减少相关的下游基本设施  (downstream investment)
投资。此外，铺设网络至楼宇需时，而且有不少潜在问题，

现时经第二类互连（而非经自建网络）享有服务选择的消费

者，将即时失去选择，而他们也无法预计固网竞争者何时才

可铺设自建网络接达至他们的楼宇。而且，即时撤销有关互

连责任，对过往一直偏重依赖第二类互连的营办商，将造成

沉重打击。  
 
选择 3 – 局部撤销第二类互连责任  
 
11. 鉴于第 5 段所述竞争者在铺设网络方面的进展，以及

市场的竞争情况，我们认为选择 1 及选择 2 都不是最切合政

府的政策目标的方案。  
 
12. 因此，第二份谘询文件指出三种改动第二类互连安排

的可行方法。  
 

 方案 1：在部分机楼撤销互连责任  
 
 方案 2：在单位超出某特定数目的楼宇撤销互连责任  

 
 方案 3：在已接驳至少两个自建客户接达网络的楼宇撤

销互连责任  
 
方案 1 
 
13. 根据电话机楼服务范围而决定撤销第二类互连责任的

区域，是比较容易实行的方案。然而，这方案的缺点在于在

该机楼服务范围内，必然有部分楼宇没有接达其他固网商的

客户接达网络。如根据电话机楼服务区域以订定撤销第二类

互连责任的范围，部分现时可透过第二类互连享有服务选择

的消费者，会即时失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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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2 
 
14. 这个在单位超出某特定数目的楼宇撤销第二类互连的

方案，是假设营办商认为在人口稠密的屋苑自建客户接达网

络以提供服务，是有商机的。然而，这项假设并不必然正确。

即使楼宇的单位数目少于建议的上限，几幢楼宇可以组成建

筑群，而整体客户数目或可合乎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部分

大型屋苑每幢楼宇的单位数目均超越建议的上限，目前仍未

接驳其他客户接达网络。如撤销第二类互连责任，现在透过

第二类互连在该等楼宇享有服务选择的客户将即时失去选

择。此外，如何决定单位数目的门槛亦缺乏客观及一致的标

准。  
 
方案 3 
 
15. 这方案是撤销为已接驳至少两个自建客户接达网络 5的

楼宇提供第二类互连的责任。这方案最能切合政府的目标：  
 

(a) 现时享有选择的消费者将可透过自建网络（已接驳至

少两个自建客户接达网络而建议第二类互连予以撤销

的楼宇）或第二类互连安排（只有一个网络而建议维

持第二类互连责任的楼宇）继续享有选择。  
 
(b) 除鼓励营办商自行铺设客户接达网络至经已撤销第二

类互连责任的楼宇以服务该等楼宇的客户外，这个方

案亦鼓励营办商铺设网络至未撤销第二类互连的楼

宇，从而触发机制撤销在那些楼宇提供第二类互连的

责任。固网商在广泛地区铺设客户接达网络，将有助

香港建立具竞争力、先进和高频宽电讯网络。  
 
16. 这个方案的缺点是部分楼宇内提供类似服务的营办商

数目或会减少，但长远而言，消费者将受惠于更多高宽频服

务的提供。  
 

                                                 
5 「自建客戶接達網絡」指可隨時向樓宇佔用人同時提供窄頻(話音)及寬頻服務的客戶接達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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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安排  
 
17. 我们建议为撤销第二类互连的楼宇制定一套有秩序和

互相协调的过渡安排。这套安排是按下列考虑制定的：  
 

(a) 我们应尽量减低对顾客继续使用服务的干扰。  
 
(b) 立即终止现有的互连安排，意味着有关楼宇内的消费

者现时使用第二类互连所享有的竞争和选择会立即消

失。如设定缓冲期，可在新的客户接达网络铺设至该

楼宇或是顾客决定停用有关的服务之前，让竞争及选

择得以维持。  
 
18. 故此，我们建议下列的过渡安排：  
 

 对已接驳第二个客户接达网络的楼宇，设立三年「过

渡期」，及紧接其后的三年「持续适用期」。  
 
 于「过渡期」内，将在 A 点维持现有的第二类互连责

任，但在「过渡期」后有关责任将会撤销。  
 

 至于在「持续适用期」开始时前已接连的线路（即在

「过渡期」前或「过渡期」内接连的线路）内，在「持

续适用期」内后应获准继续接驳，而现行的互连收费

原则应继续适用，但在「持续适用期」后，互连费将

以商业洽谈及协议方式订定。  
 

 
 
19. 我们建议过渡安排应如下实施：  

 检讨完成后，将公布首个「生效日」。三年「过渡期」

将由首个生效日起计算。  

 在首个生效日开始之前，营办商须向电讯局提交资料，

让电讯局制订一份铺设有最少两个自建的客户接达网

络的楼宇清单。电讯局将核证并在首个生效日公布该

清单（首份楼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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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份清单上的楼宇的第二类互连责任，在首个生效日

起计的三年过渡期完结后将被撤销。  

 在首个生效日的每年周年日，将重复设定新的生效日

及制订一份新的楼宇清单。至于新清单上的楼宇，三

年过渡期由相应的生效日起计。  

 在三年过渡期及三年持续适应期内，互连费须根据现

行适用于第二类互连的收费原则计算。  

 三年持续适应期后，他们的服务供应商将决定以直接

接达网络或透过商业洽谈的第二类互连向顾客提供服

务。  

20.  我们建议撤销已接驳最少两个自建的客户接达网络的

楼宇的第二类互连责任，会保障消费者利益，确保现时可选

择固网商的消费者，可继续有所选择，并同时鼓励固网商铺

设自建的客户接达网络。这建议既保障消费者，又可鼓励投

资，而固网商亦有空间及时间按最新的市场情况调整商业策

略。  

在街道上的互连 (B 点 ) 

21. 这是指在街道上的互连（B 点）。目前，并没有营办商

采用这项互连。考虑到日后能够藉 VDSL 技术提供较高频宽

的服务，在 B 点进行互连可能变得吸引，我们的初步意见是

应维持 B 点的互连。我们可在数年后会因应技术和市场的演

变，进行检讨。  

个别楼宇内的互连  (C 点 ) 

22. 这是指固网服务营办商客户接达网络楼宇内置配线的

互连 [C 点 ]。虽然本地固网服务牌照持牌商一般有权进入楼宇

自行铺设楼宇内置电讯系统，但由于楼宇内的公用部分面积

有限，不大可能满足所有持牌固网服务营办商在楼宇内铺设

网络的要求。此外，从有效调配资源的角度而言，安装多套

楼宇内置电讯系统，向数目有限的用户提供服务并不合乎经

济原则。因此，C 点的互连，可让那些由于实际及经济限制而

未能自行安装楼宇内的系统的营办商，向楼宇内的用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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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故此，我们的初步意见是维持在楼宇的内置配线作第

二类互连。  

谘询期  

23. 于今日发出的第二份谘询文件的谘询为期十周。有兴

趣的人士可于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向电讯局提交

意 见 。 谘 询 文 件 可 于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通 讯 及 科 技 科  
(http://www.info.gov.hk/citb/ctb) 和 电 讯 局 网 站  
(http://www.ofta.gov.hk)下载。  

 

 

 
电讯管理局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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